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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院明确
广州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

某网约车平台代驾司机因交通事故去世后，该平台此前承诺的最高
120万元意外身故保险“缩水”成了1万元，有网友问——

王灿去世后，妻子王婷认为，王灿在工作中发生意

外，这家网约车平台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该平台湖南分

公司一位负责人却表示，代驾司机和平台只是居间服务

关系，没有责任对王灿进行赔偿。

所谓居间服务，是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

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具体到该案例，即

该平台认为其自身只是王灿与消费者的居间人。

网约工究竟是谁的员工？记者发现，一边是平台声

称只是媒介，一边是网约工只见订单不识老板。“兼职而

已，算不上正式员工吧。”记者随机询问了几位网约车司

机和“跑腿”服务人员，得到的答案近乎一致。

“无论全职还是兼职，平台和司机间都存在事实劳动

关系。”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胡青表示，按照《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网约车平

台公司属承运人，即用人单位。

该平台规定，代驾司机每接一单，就会缴纳2.35元保

障金。按照APP上的意外伤害保障计划赔付，意外身故

最高赔付120万元。王灿生前共完成1573单，累计缴纳

3696元，但当王婷要保单时，被告知只有1万元赔偿。

对此，胡青认为，按每单2.35元保障金计算，若用于

商业投保，数额巨大，“保费不会只有1万元。”一位保险业

从业人员则表示，如果拿不出有明确期限、人数和保费金

额的保单，就难以排除保障金只是平台巧立名目变相收

取的费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林晔晗

潘玲娜）为方便当事人诉讼，更好地发挥广州互联

网法院职能，9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

发布《关于广州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

根据规定，从9月28日起，广州互联网法院将

集中管辖广州市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

的11类一审案件。具体为：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

订或者履行网络购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签订、履

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签

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小额借款合同纠纷；在互联网上首次发表作品

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权属纠纷；在互联网上侵害在

线发表或者传播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而产生

的纠纷；互联网域名权属、侵权及合同纠纷；在互联

网上侵害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等民事权益而产生的

纠纷；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购买的产品，因存在产品

缺陷，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而产生的产品责任

纠纷；检察机关提起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因行

政机关作出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互联网商品交易

及有关服务管理等行政行为而产生的行政纠纷；上

级法院指定管辖的其他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

“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

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北京、广州、杭州三

家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各类案件的普遍性规定，结

合三地在行政设置、法院体系、互联网法院组建模

式等方面的不同，对广州互联网法院作出的民事、

行政、知识产权案件判决、裁定上诉案件(包括执行

异议裁定、执行决定申请复议)，对其上诉法院作出

了明确的规定。同时规定，9月28日之前，当事人

已经向广州市其他基层法院提交了诉讼材料，以及

发回重审、指令再审的案件，仍由已受理案件的基

层人民法院继续办理。

据广州互联网法院介绍，目前，广州互联网法

院官方网站已经上线，可实现诉讼环节全网络化服

务。该院在全面梳理和设计审判流程的基础上，制

订了14章150条的审判手册，内容涵盖管辖、起诉、

调解、立案、送达、证据、庭审、合议、裁判文书制作、

宣判、归档、上诉、再审、执行等各个方面，规范互联

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配套出台了《起诉须知》《涉

网民事纠纷立案须知》《涉外涉网民事诉讼立案须

知》等诉讼指引文件12个，为做好收案工作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广州互联网法院还将加快推进审判业

务系统升级改造，加强数据库建设，不断完善审判

手册，进一步研究涉互联网案件法律适用，不断完

善互联网案件诉讼规则。

接了1573单，累计缴纳3696元的保障费，却只有1万元赔偿。近日，

某网约车平台代驾司机王灿在湖南发生交通事故意外去世后，家属发现，

该平台此前承诺的最高120万元的意外身故保险，“缩水”成了1万元。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服务的网约工人数约为7000

万；到202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超过1亿，其中全职人员约为2000万人。

王灿的遭遇并不是孤例。由于工作特点，网约工大多奔波在路上，遭

遇车祸等意外伤害的可能性偏高。如果意外发生，劳动者能否享受工伤

待遇，互联网平台是否承担相应责任，近年来类似纠纷时有发生。

据了解，由于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的性质尚未确定，7000万劳动者也

就无法被纳入现有劳动保障法律体系。为此，专业人士建议，尽快建立符

合网约工实际的工伤保险制度，一旦立法，相关部门要联合起来，加强对

平台类企业缴纳相关保险情况的监督力度。同时，网约工也要加强法律

意识，及时维护自身权益。

2010年，修订后的《工伤保险条例》将适用对象扩大

到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律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已呈

现出社会化趋势。如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将网约工等

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避免“王灿事件”

再次发生，也势在必行。

“完善立法，填补劳动法领域的空白是第一步。”胡青

表示，没有法律支撑，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就

难以明确，容易发生纠纷。一旦立法，劳动部门则要协同

相关职能部门，加强监管。

在同样高发工伤的建筑业，按照行业内强制规定，必

须以项目为单位购买团体意外伤害险。但在工作时间、

地点、人员均不确定的互联网平台上，如何设定合适的保

障险种还需探索。

记者梳理发现，早在2006年，江苏南通就出台了灵

活就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江苏太仓则采取了意

外保险保障制度，基金独立运行。这两个城市都确定了

由灵活就业本人进行工伤认定申请的做法，这为网约工

的工伤认定提供了借鉴。

在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王显勇看来，

网约工与其他劳动者均可以享受社保权益，且应受到公

平对待。也有专家呼吁网约工要加强法律意识，从“要

我参保”转变为“我要参保”，进而推动网约工社保制度

化。

（罗筱晓）

接单途中身亡 仅1万元赔偿

据上海市公安交警总队统计的数据显示，仅2017年

上半年，涉及送餐行业的道路交通伤亡事故达76起。面

对网约工这一遭意外伤害可能性较大的群体，大多数互

联网平台没有为其购买社保。

31岁的高翔在北京做外卖骑手已快3年，能吃苦肯

接单，他每月收入都在1万元上下。不过上个月在送餐

途中发生的一次小碰撞，让高翔开始琢磨转行。虽没有

伤筋动骨，但高翔切身体会到高风险和无保障的痛处。

被问及为何不向配送网点申请报销医药费和维修费时，

他苦笑道，“人家说没有保险，我们既没精力也没胆量再

去争取。”

在我国，工伤保险基本上采取与劳动关系捆绑的制

度模式，但由于网约工的工作特点并不完全符合传统劳

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不少企业就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

一点。

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

吕国泉就表示，很多互联网平台通过第三方雇佣劳动者，

以签订商务合同或合作合同的方式来掩盖雇主身份。“平

台就业给一些企业追求轻资产、不养人、逃避社会责任提

供了机会。”

对此，互联网平台也有“委屈”。网约工有兼职、有全

职，有的网约工又同时在多个平台接单，按一位员工只能

有一份社保的规定，“即使企业愿意为他们缴纳保险，目前

还没有适用的法律制度、保障政策与之对接。”胡青表示。

另外，网约工大多法律意识淡薄，在与平台建立关系

时不细看甚至不签合同。即使是对劳动者权益有所了解

的，在劳动关系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发生纠纷也

常常不了了之。

不知如何买的工伤保险

保障空白待填补 工伤保险应社会化

网约工的“伤”该找谁赔？


